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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)
日
下
午
五
時
。假
座
新
華
偽
酒
猿
舉
行 

六
十
週
年
紀
念
。各
方
紛
送
題
詞
賀
绘
甚
多 

。經
誌
報
端
。現
又
收
到
題
詞
字
畫
瓶
。有 

美
國
三
凡
市
少
年
中
國
鼓
報b

僑
務
英
員
黃 

伯
罐
。鋼
滌
養
。紐
約
黄
鐵
铮
。雷
届
打
黄 

良
石
。雲
埠
台
中
校
友
林
善
聰
。李
孤
孫
。 

黃
孔
阜
。黄
大
成
等
。一
其
中
以
台
中
然
友
林 

善
聰
等
所
送
之
絹
畫6
內
恭
錄
劇
前
脈
是
栽 

甫
。代
表
台
民
接
受
加
僑
捐
建
之
台
通
校
舍 

。在
證
書
云
：
「毋
忘
我
加
偽
作
育
之
志
。 

而
爲
邦
家
光
。
」
尤
爲
有
深
切
之
鳶
磊
。賀 

金
者
。有
開
平
練
會
値
。黃
江
夏
總
至
。全 

加
李
氏
總
公
所
。旅
北
美
馬
氏
總
公
加
。宽 

岡
親
義
公
子
馬
氏
分
所
。梁
忠
孝
至
。虬 

蓮
總
公
所
每
五
元
。叫
華
總
商
會
。昆
華
聲 

藝
術
研
究
社
。中
華
基
督
敎
會
每
三
元
。竹 

林
園
。新
重
慶
酒
家
。美
國
陳
叱
民
心
十
元 

。西
湖
酒
家
五
元
。紀
念
費
札
。有
笑
日
如 

三
十
元
。黃
良
石
二
十
元
。

(
又
訊)
該
會
館
昨
接
到
域
埠
台
爪
寧
瘍 

總
會
館
函
報
。謂
除
致
送
賀
僚
二
百
一
而
外
。 

復
派
李
東
海 0 
雷
壽
如
居
時
來
雲
參"
。雷 

振
打
派
黃
校
貝
良
石
來
雲
參
加
。黃
和
長
昨

雲
埠
洪
門
民
治
黨
歡
送 

加
十
吉
屆
洪
懇
代
表
團 

△
餞
筵
盛
衆 

握
別
殷
情 

雲
肌
。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雲
埠
支
部 

及
達
俄
支
社
。昨
一
日
周
五
日
晚
五
時
半 

。設
筵
桃
暮
家
。歙
送
雲
高
華
。域
多
利 

。林
亞
板
汝
等
埠
民
治
黨
達
權
触
出
席
全
加 

洪
門
民
治
黨
第
十
吉
屆
艱
親
大
會
代
表
團
代 

表
王
華
進
。簡
健
平
。簡
偵
安
。司
徒
捷
予 

0
周
玉
生
。陳
文
彬6
李
業
森
。劉
淇
浩
。 

林
61稠
。雷
民
盼
等
。筵
開
十
餘
席
。赴
席 

者
甚
爲
踴
躍
。首
由
主
席
伍
澤
濂
宣
佈
宴
會 

旨
趣
。畧
謂
各
代
表
爲
公
服
務
。不
辭
勞
苦 

(
赴
穩
寧
埠
出
席
此
屆
全
加
洪
懇 
大
會
。預 

祝
洪
門
黛
務
前
途
進
展
。實
賴
洪
門
黨
衆
全 

體
團
結
努
力
合
作
等
諧
。並
舉
杯
向
各
代
表 

致
敬
。恭
祝
大
會
成
功
。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 

總
支
部
主
委
代
表
王
華
進
。及
域
多
利
埠
洪 

門
民
治
蔡
代
表
李
業
森
等
。先
後
演
講
發
揮 

。悉
中
肯
繁
。對
於
雲
埠
洪
門
煮
社
。聯
合 

設
宴
歡
送
盛
意
。至
深
感
謝
。旋
由
雲
埠
民 

治
黨
秘
書
微
子
樂
答
謝
。簡
單
扼
要
。並
舉 

杯
慶
祝
各
人
健
康
。洪
門
民
治
黨
達
權
St 及 

中
華
民
國
萬
歲
。随
即
起
菜
。席
間
各
人
談 

笑
甚
歙
。對
黨
務
發
展
之
意
見
。均
有
精
湛 

之
貢
献
。談
笑
風
生
。情
衆
卷
。至
吉
時 

撤
席
。宴

會
後
。徐
子
樂
。吳
照
光
。林
岳
卷 

。趙
榮
義.。簡
而
明
。
伍
澤
濂
。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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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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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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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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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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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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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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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代
表
暨
謝 

志
如
趙
偉
常
。材
進
傑
等
前
往
穩
甯
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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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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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殷
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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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預
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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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成
功
。直
至
吉
時
四
十
五
分
。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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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行
。方
才
握
別
。一

此
屆
全
加
洪
懇
大
會
。正
値
世
界
局
勢 

混
沌
之
秋
。我
等
洪
門
黨
務
。應
興
應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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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。至
爲
繁
重
。而
此
次
洪
懇
會
各
代
表
。 

均
爲
旅
加
各
地
洪
門
黨
社
首
要
。福
國
利
僑 

與
及
國
民
外
交
等
工
柄
。悉
賴
代
表
諸
公
討 

論
對
策
。希
望
更
有
二
步
之
洪
門
進
展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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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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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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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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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會
館
常
委
黃
文
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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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力
前
奉
該
總
會
館
之
命"
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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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
請
加
政
府 

一
會
改
對
華
移
民
苛
例
一
。公
畢
後
。遍
遊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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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僑
胞
報
吿
其
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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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
請
改
例
之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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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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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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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各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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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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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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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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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部
—經理男女老幼定期長期養,
蓄人壽保險7  

A3，青如凍亞人價目。不預用醫卷驗身体，兼其途 

每
他
火
燭
篇
汽
卓
，盜竊財富攀陕險0
全卑詩省各埠華 9  

C

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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